
附件2
2018年城建办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是由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管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无下级预算单位。
主要职能：
组织实施城市道路、桥梁、绿化、亮化、拆迁安置房、杆管线迁改等建设工作，维护和管理城市亮化、杆管线等市政基础设施。
人员情况：

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编制人数32人，其中：事业编制28人，工勤4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收入总额为27987.27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财政资金支出34315.12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预算编制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决算编制严格按照《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编制；绩效目标的填报严格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合理进行绩效目标填报。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严格按照绩效目标的要求，合理安排使用资金，严格控制资金的计划、审批和使用，并按照进度要求及时与财政部门对接，发挥各项资金的最大绩效。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事业运转保障
2018年峨眉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办公室机构运转正常，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及时发放；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正常使用。财政资金的使用有力保障单位运转和履行职能职责，2018年预算支出资金主要用于：我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房建、道桥、景观、亮化、杆管线支出。
（2）我单位厉行节约
2018年没有发生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支出0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支出23.54万元，公务接待经费支出0元。

2．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我办严格执行《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绩效分配，2018年使用项目资金33778.4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工作：

一是扎实推进安置房建设，对全市安置房进行整修、维护；
二是全面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秀湖大道南幅、城北片区8号9号道路项目、佛光南路交通提升工程、峨眉河防洪治理工程等10个市政基础设施及水利工程；
三是全力配合代建项目建设；
四是全力推进峨眉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
五是全面加强杆管线管理工作，统筹城市管网，严禁乱挖乱埋，开展杆管线迁改工作；
六是切实抓好城市亮化维护管理。
（四）财务管理情况。

我办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按照《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预算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收支业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情况，会计核算采用金算盘会计核算软件进行核算和账务处理及时规范。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18年我单位通过部门自评工作，预算绩效打分9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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